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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3 月 7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云南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会议。与会代
表认真审查计划报告和草案 、预算报告和
草案。 本报记者 莫小雪 摄

图②：3月 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强拔尖
人才培养的力度和广度，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
才特别是经济、金融、法律等领域的人才培养
力度。 本报记者 王 俏 摄

图③：3 月 7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河南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会议，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省漯河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宁雅秋向
记者们介绍了河南的民生实事。她提到，河南
省人大常委会去年制定出台发展老年助餐服
务规定，将“一餐热饭”纳入法治轨道。

本报记者 姜佩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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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勇代表！”
3 月 6 日下午，近 3 个半小时

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北代
表团开放团组会议刚结束，当记
者穿过拥挤的媒体席，准备上前
采访时，两位媒体同行已捷足先
登，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顺丰
速运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汪勇留了
下来。

几位甚至一群记者“追访”一位
代表，是全国两会现场常见的事。

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权 益 保
障，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提出，将出台支持灵
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
加职工保险的政策。

汪勇曾长期在快递行业一线工
作，既亲身见证着行业发展，也深
切了解一线从业者的现实困境，能
够真实传递他们的心声与诉求。

“落地”，是汪勇在采访中频频
提及的词语。

“要务实、可实现”，这是汪
勇对自己所提建议的要求，更是
对建议能真正保障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期待。

2024 年全 国 两会，汪勇建议
为快递员提供意外险。

“我了解到各地工会牵头，为
新就业形态劳动群体提供了各种免
费的意外保险，填补了他们相关保
障的一些空缺。”这份务实建议很
快得到了回应。

今年全国两会，汪勇将目光聚
焦快递员、外卖员的劳动工具——
电动自行车。

“ 新 国 标 对 电 动 自 行 车
25km/h 的 限 速 ， 无 法 满 足 快 递

员、外卖员等对时效、载重和往返的需求。”电
动 摩 托 车 虽 然 符 合 需 求 ， 但 在 很 多 城 市 路 权 受
限 。 因 此 ， 汪 勇 建 议 研 究 设 立 电 动 摩 托 车 绿 色
号牌，以避免超标车带来的安全、法律风险。

采访期间，会议厅内只剩零星几人，汪勇的声
音显得更加沉稳、清晰。

“我关注到，法院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的权益保障是十分重视的。”汪勇说道，希望进一
步完善涉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化解机制，通过调解
等方式实现纠纷源头化解。

去年，汪勇还多了一个新身份——湖北省武汉
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司法观察员。

通过在法院旁听庭审，他了解了有关涉行业
或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典型案件。“这有助
于我后续履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答疑解惑、
提供帮助。”

“希望随着行业发展，能有更多保障落地。”采
访尾声，汪勇表达了他的期待。

采访结束，记者告别汪勇，离开湖北代表团
驻地。

沿街而行，冷风拂面。正值用餐高峰期，随处
可见骑着电动自行车忙碌穿梭的外卖员，这正是汪
勇建议中所指向的真实生活场景。

全国两会，正是无数个生活现场的汇聚之地。
代表们带着浓缩万千日常的建议而来，在春天的盛
会里，让民生关切被照亮、被看见、被落实。

本报讯 （记者 姜佩杉）在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中，技术调查官
制度至关重要。今年全国两会，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院长、讲席教授马一德带来了一
份关于“加快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 提
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效能”的建议。

马一德在建议中指出，随着新
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现行技术调查
官制度在立法依据、运行机制、资源
配置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短板逐步
显现，亟需加以系统完善。为构建
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更好服务新
质生产力发展和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马一德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一是强化立法保障。加快推动
制定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将技
术调查官制度明确纳入法定程序体
系之中，同时可在人民法院组织法、
民事诉讼法修订中作出原则性衔接
规定，形成一般法与特别法协调配合
的制度格局。二是优化运行机制。
由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或修订完
善操作规程，提升制度公信力。三是
健全选任管理。完善全国统一选任
标准，丰富和优化人才库建设，健全
职业保障与监督制度，建立案件评价
反馈机制，打造专业队伍。四是强化
资源统筹。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推
广“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共享平
台”，构建共享协同体系。

“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司
法供给侧改革。”马一德表示，建议相关部门协同
推进相关工作，为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
司法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是人类
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者，在各
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并强调

“我们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
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
行为规范”。

如 何 织 密 法 网 ， 守 护 职 场 “ 她 ”
权益？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
三位全国人大代表结合履职经历，分享
了她们的思考与建议。

妇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25
年 9 月 2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十四
五”以来社会民生统计报告。报告显
示，截至 2024 年末，全国女性就业人
员 3.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 43.4%。

女职工劳动权益包括哪些内容？法
律如何织密“防护网”，全方位守护她
们的劳动权益？

我国对女职工劳动权益采取了特殊
保护措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保
障 体 系 。“ 相 关 规 定 主 要 体 现 于 劳 动
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
律中。”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齐心律师
事务所主任齐秀敏说道。

“一是保障平等就业权，妇女权益
保障法明确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用人单
位在招录 （聘） 过程中，不得限定为男
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询问或者调查女
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等；二是注重经
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特殊保护，
比如‘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
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
福 利 待 遇 ， 限 制 女 职 工 晋 职 、 晋 级 、
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
工，单方解除劳动 （聘用） 合同或者
服务协议’等；三是禁止安排禁忌类
劳动，如‘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
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
度 的 劳 动 和 其 他 禁 忌 从 事 的 劳 动 ’
等 ； 四 是 保 障 职 业 安 全 和 反 性 骚 扰 ，
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
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
扰。”齐秀敏进一步介绍道。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
威也在于实施。

“案例引领扎实有力、司法裁判充
满温情、多元解纷落实有效。”齐秀敏
对近年来人民法院在保护女职工劳动权
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战 略 研 究 中 心
（ESG 办公室） 主任周燕芳对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郑某诉某公司劳
动合同纠纷案印象深刻。

“该案明确用人单位管理人员对下
属女职工遭受性骚扰的投诉，应采取合
理处置措施，若未尽职责反而纵容性骚
扰行为，甚至打击报复，用人单位据此

解除该管理人员的劳动合同，合法有
效。”周燕芳表示，“该案入选最高人民
法院第 32 批指导性案例，为规范职场
性骚扰防范处置机制提供了示范。”

在履职过程中，周燕芳还注意到，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职能，积极构建协同
联动机制，以合力保障女职工的劳动权
益。“上海法院联合人社、工会、妇联
等单位建立协同机制，推动形成‘司法
保护+行政维护+行业守护’格局；建
立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联动平台，畅通
维权渠道，对涉及女职工的群体性、敏
感性纠纷提前介入、重点化解，推动用
工环境持续优化。”周燕芳介绍道。

“当前我国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虽
然在法律层面日益完善，但在具体落实
中仍面临一些显性或隐性的问题。如就
业准入中的隐性歧视、女职工‘三期’

（孕期、产期、哺乳期） 权益保护落实
不到位、维权机制不畅通等。”全国人
大代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
自来水有限公司职工夏吾卓玛告诉记
者，今年全国两会她带来了一份有关女
职工孕期和哺乳期权益保障的建议。

结合近年来的调研视察，夏吾卓玛
建议人民法院在保障女职工劳动权益方
面，可通过机制共建、程序衔接、资源
整合等方式，与人社、工会、妇联等部
门深化协作，构建全链条保护体系：一
是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形成制度合
力；二是完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将人
社、工会、妇联的调解力量融入诉讼程
序前端；三是加强源头预防，及时向有
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

齐秀敏也认可协同联动的重要意
义，她还建议人民法院探索为“三期”
女职工维权开设“绿色通道”，提升维
权效率。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2025 年 4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
民法院联合发布第四批劳动人事争议
典型案例，其中一起用人单位因女职
工怀孕调岗降薪的劳动仲裁案令齐秀
敏印象深刻。

齐秀敏建议，人民法院应加强指导
性案例发布，明晰裁判规则。“让就业
更平等、孕期更安心、女职工职业发展
更出彩！”齐秀敏期待着。

“人民法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夏吾卓玛为法院普法宣传工作点
赞。“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女代表，我特
别希望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充
分利用以案释法方式，加强少数民族地
区特别是农牧区法治宣传教育，助力更
好落实妇女劳动权益保障工作。”夏吾
卓玛表示。

全方位守护女职工劳动权益

合力保障纸面权益落地生根

助力构建女性友好型职场环境


